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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白沙鄉公所 函
地址：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366號

承辦人：林志峰

電話：06-9931516 分機

傳真：06-9932393

電子信箱：ky34610@bth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古坑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白民字第11001009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0D001374_110D2000296-01.pdf)

主旨：因應COVID-19疫情升溫自即日起本鄉後寮生命紀念館及吉

貝、鳥嶼納骨堂配合實施禁止入塔祭拜，僅限辦理進塔或

遷出之案件進出，惠請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

布COVID-19疫情警戒辦理。

二、本鄕生命紀念館及納骨堂為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措施，自即

日起禁止民眾進入本鄉生命紀念館及納骨堂祭拜，僅供辦

理進塔或遷出之相關人員出入，若同行人員過多，將視情

況進行人流管制，進入本鄉生命紀念館及納骨堂應遵守

「實名制」、體溫量測、噴灑酒精消毒，需確保參加人員

維持社交距離，全程佩戴口罩，入內禁止飲食，未遵守規

定且勸導不聽者應嚴格開罰。

正本：全國各鄉鎮市區公所、本鄕各村辦公處

副本：本所民政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